拟批准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建设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建设单位
	环境影响评价机构
	项目概况
	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1
	新疆科拓达化工材料有限公司扩建食品添加剂项目
	胡杨河经济技术开发区
	新疆科拓达化工材料有限公司
	新疆锦绣山河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2025年4月18日，胡杨河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发展局出具了本项目的项目备案证（经济发展局备〔2024〕069号）。本项目属于改扩建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如下：对原有工业级磷酸装置进行改扩建，建设年产5000吨食品添加剂磷酸装置，配套建设厂房、检验中心及其他公用工程辅助设施。项目总投资510万元，环保投资119.5万元，占总投资的23.43%。
	1施工期

（1）废气
施工期废气主要为扬尘、汽车尾气等，通过洒水降尘，合理安排施工进度和选用合格施工设备等措施，能有效控制施工期废气。
（2）废水

施工期废水包括生活污水和工程废水，其中施工人员租用附近民房，生活污水通过已有设施收集处理；工程废水经沉淀池收集后用于施工区域洒水降尘。
（3）噪声
施工区噪声主要来自机械设备运行和地基开挖等施工活动。开挖过程中使用的挖掘、打夯、混凝土拌合、振捣等机械产生的噪声强度为90dB（A）。通过合理安排施工区域布局和施工时间，可控制施工场界噪声达标。
（4）固体废物
施工废料主要包括作业中产生的废建材及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废混凝土等。由车辆当天拉运至当地政府指定的建筑垃圾填埋场填埋处置；生活垃圾在租用民房处垃圾桶收集后经当地环卫部门清运。
2运营期
（1）废气

运营期废气主要为各工序中产生的硫化氢酸性废气，通过管道最终进入中和塔，向塔内持续喷入工业磷酸进行处理，处理采取二级洗涤方式，即第一级用工业磷酸洗涤、第二级用工业磷酸方法进行再洗涤，经两级磷酸洗涤后的废气再进入碱液喷淋塔吸收硫化氢，最终通过15m排气筒排放，污染物排放浓度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表2中的限值。
（2）废水
①本项目无生产废水产生和排放。

②生活污水依托现有项目设施，处理后排入园区污水处理厂
（3）噪声
本项目噪声主要为离塔、风机、空压机及各种泵类的机械噪声，通过选用低噪声设备、设置减震底座等措施后，厂界噪声值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的3类标准。
（4）固体废物
①本项目脱砷反应过程产生砷渣，产生量为1.65t/a，属于危险废物（危险废物代码：261-139-24）。采用专用容器收集后在危废暂存间暂存，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

②本项目劳动定员为11人，生活垃圾产生量为1.65t/a，垃圾桶收集后委托环卫部门清运。
（5）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事故池依托现有项目已建成740m3一座。磷酸库房设置导流沟，与事故池连通。


